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教职工办理落户程序 

 

一、适用范围 

我校聘用的常驻珠海校区工作且符合珠海市户口迁移等相

关规定的教职员工（以下简称申请人）。 

 

二、办理落户所需材料 

材料清单 说明事项 

A. 驻珠高校（附属医院）人员备案表 系统填报提交后下载 

B. 备案介绍信 由人力资源管理处办理 

C. 校区集体户户主复印页（盖章） 迁入个人房产户不需要此材料 

 

三、户口迁移手续 

（一）申请人进入“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

平台”（https://zhrsj.gov.cn/zhrsClient/login.jsp），填写

人员备案信息并提交申请（其中用人单位收档地址及电话无需填

写）。 

（二）申请人提交备案申请提交后，系统将自动生成《驻珠

高校（附属医院）人员备案表》（材料 A），申请人个人下载打

印后，持表前往珠海校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珠海校区瀚林 1 号

https://zhrsj.gov.cn/zhrsClient/login.jsp


三楼 A304 办公室），找管理公章的老师在备案表上盖章，并将

盖章扫描件上传至系统对应栏目。 

（三）人力资源管理处工作人员系统审核，并上传备案介

绍信（材料 B）。 

（四）珠海市经办机构网上审核通过后，申请人网上自助

打印《驻珠高校（附属医院）人员备案证明》。 

拟入户珠海校区集体户的申请人持《驻珠高校（附属医院）

人员备案证明》，前往珠海校区保卫办（珠海校区荔园 1 号一楼

111 办证室）申请领取校区集体户户主页（材料 C）。 

（五）申请人凭《驻珠高校（附属医院）人员备案证明》（材

料 A）、集体户户主页（材料 C，如有）及个人材料到拟入户地区

的户政管理部门办理《户口准迁证》。 

珠海校区集体户办理地址及电话：珠海市高新区政务服务中

心，位于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港乐路 1号大洲科技园 1栋一楼；

电话 0756-8646789。 

（六）取得《户口准迁证》后，申请人到原户籍的户政管理

部门（一般是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 

（七）申请人凭以上材料回到拟入户地区的户政管理部门

办理相关手续。 

（八）办理完入户手续后，入户珠海校区集体户的申请人

向珠海校区保卫办交回个人户口页原件（涉及调整珠海校区补贴



标准的，请复印/扫描一份交给单位人事秘书）。 

 

四、温馨提示 

（一）联系方式 

人力资源管理处：黄晓倩，020-84112961； 

珠海校区保卫办：韩静，0756-3668006； 

珠海校区管理委员会：喻晓冰，0756-3668360； 

珠海市公安局户政科：0756-8640350； 

珠海国家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业务大厅：0756-8646789，

8646827,8646782。 

（二）中山大学珠海校区集体户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唐家湾镇大学路 2号；户口登记机关：珠海市公安局唐家派出所。 

（三）国内高校应届生毕业时户口还在原高校集体户的，可

自行先办理《户口迁移证》（须留意有效期），一般可缩短办理

落户手续的时长。 

（四）前往拟入户地区的户政管理部门办理落户手续时，请

留意以下相关事项：  

    1.珠海公安公众号预约时间办理或自行到户政管理部门取

号办理。 

2.建议避开每周一上午、周五下午过去办理手续，因该时段

办理人员较多，所需时间较长，也较难拿到号；其余时间建议早



点过去排号。 

3.本人相关证明材料建议备齐带上（包括学历学位证、身份

证、结婚证、子女出生证明等原件），同时备好几份复印件，唐

家派出所不办理相关材料的复印工作。 

4.本人备好有效的银行储蓄卡（非信用卡）和现金，唐家派

出所涉及的相关手续费用目前仅限刷卡支付。 

5.在现场经派出所工作人员审核相关信息后，请务必认真核

对本人的信息是否有误，若发现有误须当场提出修改，尽量避免

后期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6.为了能够更快捷办理落户手续，可提前与珠海校区保卫办

工作人员联系咨询或拟入户地区的户政管理部门咨询相关办理

事项。 

 

五、其他说明 

1.驻珠高校（附属医院）人员备案线上办理流程将根据珠海

人社局相关工作安排适时调整更新。 

2.珠海市户口迁移办理程序将依据珠海当地相关政策及学

校相关管理办法适时调整，如办理过程中发现本指引内容与珠海

市相关政府部门办事流程不一致，请以政府部门的流程为准。 

 

附件：1.网上平台申请操作手册 



2.网上平台个人申请人员备案操作视频 

3.珠海市公安局户口迁移手续指引 



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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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个人用户注册

1.1 用户注册

登录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在用户登录的【个人用户登

录】区域中找到【个人用户注册】（已注册过网上服务平台的申请人，可使用社

会保障号码+密码直接登录）。

单击【个人用户注册】，进入个人用户注册主界面，填写输入项信息（按要

求如实填报注册信息后点击注册）。



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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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业务须知，点击勾选同意网上服务平台，点击【下一步】。

输入基本信息，点击【点击注册】。注册成功后进入审核界面，可以选择通

过社保卡验证或支付宝扫码认证。



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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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已完成验证，现在登录】认证通过后跳转到登录界面。

1.2 重置密码

1.2.1 短信重置

登录珠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平台，在用户登录的【个人用户登

录】区域中找到【忘记密码】。

填写相关信息后单击【提交】，进行个人用户密码重置，在弹出【密码重置

成功】时，说明重置密码已经成功，在登录的时候就要用最新的密码登录。



附件 3 

珠海市公安局户口迁移手续指引 

（一）需要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调动人员，到珠海市公安户

政部门办理手续前，请准备好以下材料： 

1.《驻珠高校（附属医院）人员备案表》（单位审核后系统下载） 

2. 本人（及随迁人员，如有）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具的户籍证明（或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3. 本人（及随迁人员，如有）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4. 如已婚需提供夫妻双方结婚证原件、复印件 

5. 迁入珠海市内目的地户口本原件（拟落户集体户的，提供加盖公章

并证明与原件相符的集体户口首页复印件；拟落户个人户的，投靠已设立

户口的提供户口本原件，未设立户口的提供个人房产证） 

（二）携带以上资料到拟入户（珠海）派出所户政窗口办理

《户口准迁证》： 

注：省内户口实行一站式迁移，申请人无需到申请地派出所

领取《准予迁入证明》办理《户口迁移证》，由派出所直接从系

统内发送到申请人省内户口所在地办理迁出手续。 

（三）凭《户口准迁证》到原户籍所在派出所办理《户口迁

移证》 

（四）携带《户口准迁证》、《户口迁移证》到拟落户派出所

窗口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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